
澎湖縣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抽查作業原則
1、 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

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依內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

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特訂定本原則。

2、 本原則所稱建造執照包括第一次核發之建造執照及變更設計二類。本原

則所稱「不符規定」係指違反建築法規定或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命令或

違反本縣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規定者。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案件每單月五日前，由澎湖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造冊列出前二個月建造執照應辦理抽查之案件，並依下列比例辦理抽

件作業：

(1) 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餘數增加

一件。未達十件，抽查一件。

(2) 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餘數增加一

件。未達十件，抽查一件。

(3) 六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餘數增加一件。

未達十件，抽查一件。

(4) 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餘數增加一件。未達十

件，抽查一件。

設計人或起造人於抽查案件以外，自行提出抽查者，本府得依本原則

辦理。

抽件作業完成後於當月第三周(遇假日順延)辦理審查。

4、 為辦理本抽查作業，本府得成立澎湖縣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抽查複核小

組，成員為本府主管建築單位、建築師公會代表及其他專業技師公會代

表或團體，辦理抽查及受理復核作業；建築師公會代表及專業技師公

會代表對於所抽查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必要時得邀請起造

人、設計建築師或技師列席。

5、 簽證案件經抽查後，相關文件或圖說檢附不齊全，內容不一致或建築

設計有不符附表一項目之相關規定情形經設計人說明後仍不符者，由

本府逐項對設計建築師予以記點一次。

6、 簽證案件經抽查後，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不符附表二項目之相關規

定情形經設計人說明後仍不符者，由本府逐項對該簽證技師(或簽證之

建築師)予以記點一次。



7、 簽證案件於施工中或領得使用執照時，經本府發現簽證項目不符規定，

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依本原則規定辦理。

8、 本原則記點以一年(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累計期間，

並依下列方式分別處理：

(1) 依第五點規定，一年內累計記點達十點以上，該設計建築師之當

年度設計案件，需親自至本府說明後始准核照，並得指定抽查該

設計建築師下一年之設計案件。

(2) 依第五點規定，一年內累計記點達二十點以上，得將該設計建築

師提送本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依建築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3) 依第六點規定，一年內累計記點達二十點以上，或記二點以上之

案件達八件者，將該結構專業簽證技師依技師法規定移送主管機

關辦理。

(4) 每年累計記點結果，由本府函知建築師及相關專業技師公會及各

縣市建築主管機關，並公布本府建設處網站。

前項查核記點方式，每三年得依實際作業情形檢討之。

9、 經抽查有重大缺失情形發生者，除予記點累計外，如違反建築法、建築

師法及相關規定，經抽查復核小組決議後，提送本縣建築師懲戒委員

會依建築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10、簽證案件經抽查後，除文件或圖說有非屬不符規定之資料誤植情形，

得申請資料更正外，其餘有第五、六點情形，經通知改正如有異議者，

設計人或專業技師應於接獲本府發文通知日起十五日內檢具舉證資料

申請復核審議或一個月內辦理變更設計，本府主管建築單位應於受理

復核審定後或召開會議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及起造人，申請

人對於復核結果仍有異議時，由本府於七日內報請內政部處理。

前項屆期或復核後仍未辦理變更設計者，本府得依建築法、建築師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並不得申報工程勘驗及竣工查驗。申復內容尚未釐清結

果前，亦同。


